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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債券發行人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主要財務數據

茲提述中國金茂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15年12月1日、2015年12
月7日、2015年12月11日、2016年4月18日、2016年6月13日、2016年6月16日、
2016年7月4日、2017年10月20日、2017年12月13日、2018年1月12日、2019年2
月19日及2019年2月25日的公告，以及日期為2018年2月15日的通函，內容有關本
公司全資附屬公司金茂投資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發行人」）向合資格投資者發
行本金為人民幣2,200,000,000元的公司債券，向合資格投資者發行本金為人民幣
2,000,000,000元的境內可續期公司債券，以及向合資格投資者發行本金為人民幣
1,800,000,000元的公司債券（以下合稱「公司債券」），以及發行人之全資附屬公司
長沙榮茂企業管理有限公司收購上海銀匯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和上海國際航運服
務中心開發有限公司之股權事宜（以下稱「股權收購事宜」）。

根據中國相關法規以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規定，在公司債券存續期內，
發行人須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披露其財務數據。發行人截至
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報告已於2019年3月19日刊登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
站。以下載列發行人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主要經審核合併財務數據，該
等財務數據乃依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

金茂投資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主要經審核合併財務數據：

於2018年
12月31日

於2017年
12月31日

資產總額（人民幣億元） 2,225.68 1,700.98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資產（人民幣億元） 142.64 121.85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人民幣億元） 168.54 125.45
流動比率 1.39 1.32
速動比率 0.62 0.60
資產負債率 77.87% 7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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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8年 2017年

營業收入（人民幣億元） 323.97 284.83
營業成本（人民幣億元） 197.85 186.66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人民幣億元） 30.55 25.60
EBITDA（人民幣億元） 108.64 77.18
經營活動產生現金流量淨額（人民幣億元） (187.46) (306.45)
投資活動產生現金流量淨額（人民幣億元） (170.09) (57.31)
籌資活動產生現金流量淨額（人民幣億元） 400.60 351.97
EBITDA全部債務比 0.19 0.17
利息保障倍數 3.12 3.59
現金利息保障倍數 (3.89) (13.97)
EBITDA利息保障倍數 3.16 3.65
貸款償還率 100% 100%
利息償付率 100% 100%

附註：

1. 發行人就已完成的股權收購事宜構成同一控制下企業合併，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第20
號－企業合併）的相關規定，應對其2017年度相關財務報表資料進行追溯調整，因此，本
公告中所載的比較財務數據（即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或於2017年12月31日的財務數
據）已重新表述。

2. EBITDA=利潤總額+計入財務費用的利息支出+折舊+攤銷

3. 全部債務=長期債務+短期債務；其中，長期債務=長期借款+應付債券；短期債務=短期借
款+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4. EBITDA全部債務比=EBITDA╱全部債務

5. 利息保障倍數=息稅前利潤╱（計入財務費用的利息支出+資本化的利息支出）

6. 現金利息保障倍數=（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現金利息支出+所得稅付現）╱現金利
息支出

7. EBITDA利息保障倍數=EBITDA╱利息支出

8. 貸款償還率=實際貸款償還額╱應償還貸款額

9. 利息償付率=實際支付利息╱應付利息

承董事會命
中國金茂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寧高寧

香港，2019年3月1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非執行董事寧高寧先生（主席）、楊林先生及安洪軍
先生；執行董事李從瑞先生、江南先生及宋鏐毅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漢
銓先生、蘇錫嘉先生及高世斌先生。


